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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依据 
1.1 地标要求 
湖北省地方标准《绿色建筑设计与工程验收标准》（DB42/T 1319-2021）规定： 
6.4.2 建筑造型应简约，无大量纯装饰性构件，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住宅建筑的纯装饰性构件造价与所在单栋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2%； 
b) 公共建筑的纯装饰性构件造价与所在单栋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1%。 
1.2 国标要求 
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规定： 
7.1.9 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且无大量装饰性构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住宅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 2%； 
2. 公共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 1%。 
2、 指标计算
本条主要引导在建筑设计时尽可能考虑装饰性构件兼具功能性，尽量避免设计纯装饰性构件，造成建筑材料浪费。对纯装饰性构件，应对其造价占单栋建筑总造价的比例进行控制。单栋建筑总造价系指该建筑的土建、安装工程总造价，不包括征地等其他费用。
本项目楼栋均为教育建筑，建筑造型简单，无明显装饰性构件。
3、装饰性构件比例汇总
据上述描述，本项目装饰性构件比例最高为0.68%，全部建筑总装饰性构件比例为0.49%，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第7.1.9条及绿色建筑设计与工程验收标准》DB42／T1319－2021第6.4.2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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